
 

 

 

 

 

碩士在職專班請假單 

學號  姓名  

假別 
□事假□病假□公假 

□婚假□產假□喪假 
事由/證明 

※此欄請務必填寫，請假須持有證明文件 

請假起訖 自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上課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星期（      ） 

課程名稱  

授課教師  

同意於   年   月   日 所辦備查 

 

※課程若為多位教師合開，請＂務必＂交付當日上

課教師簽名。 

備註： 

1. 請假無論病假或事假，均須提出證明文件。 

2. 請假可事先 E-mail、line 告知課程助教，但請假證明文件須於下次上課前

補齊，並請一週內送交親自繳交紙本給授課老師簽核，違者視同未准假論。 

3. 除病假外，須提前 3 日請假，未依規定辦理者視同曠課，出席情況將列入學

期成績考核。 

本表單蒐集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 


